附件1

韶关市武江区2025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农办计财〔2019〕54号）《韶关市武江区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等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目标任务

项目要重点推进以下任务落实：一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重点发展面向小农户和粮油糖作物的生产托管服务，积极引导小农户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安排服务小农户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高于60%。二是推动社会化服务主体发展。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关键技术路径，重点支持承担大面积单产提升任务的服务主体发展，培育发展一批专业化水平高、综合服务能力强的服务主体，引导农机服务专业户、农机手等组建农民合作社或成立公司，引导供销社、涉农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三是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协办体系，补齐服务短板、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推广运用“粤农服 APP”平台。四是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在尊重农户意愿的前提下，支持托管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统筹整合小农户分散的服务需求，统一对接服务主体，发展服务型适度规模经营。以粮棉油糖作物为主，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到2025年底前，完成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不少于3000亩。

二、扶持范围
项目重点补助水稻、玉米、马铃薯、甘薯、甘蔗、油菜等粮棉油糖作物。鼓励开展撂荒地复耕复种、冬种作物等生产托管服务。具体实施面积，按合同签订的实际完成面积计算。

三、补助对象、环节、标准、方式
（一）补助对象及条件

补助对象为武江区区域范围内有一定规模、可提供有效稳定托管服务的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服务型农民合作社等服务主体。

服务主体应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并达到“六有”标准，即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银行账号，完善规章制度，挂牌经营，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达一年以上，其中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需经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2.拥有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技术人员、场地、专业农业机械和设备等。

3.有良好的信誉度，在过往参与项目工作中，特别是服务的内容和结果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好评，社会反映良好，没有违法违纪和不良记录，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群体性上访事件等。

4.能够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

5.服务组织机构健全，各项制度完善，具有与服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及必备的办公设施，满足日常工作、经营及培训，室内干净整洁，制度上墙，有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相关工作流程及服务承诺等。
6.与服务对象签订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服务任务，对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完成服务任务的，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二）补助环节

补助资金要聚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和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关键技术路径，重点支持支持深耕深松、集中育秧、耕整地、合理密植、机插机抛机播、病虫害防治、施肥、机械收获、烘干等环节，支持服务主体推广应用集成配套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促进高产高质、节本减损。项目实施服务主体结合生产实际，可选择一个或两个环节推进，也可多环节综合服务。任务面积按照综合托管系数核算，计算公式为A=0.35A1+0.26A2+0.13A3+0.26A4，其中A为项目绩效任务面积，A1、A2、A3、A4分别为耕、种、防、收各环节托管服务面积。不属于耕种防收的服务环节根据市场价格折算托管系数，计算方法为：该环节托管系数=该环节市场价格/“耕、种、防、收”4个环节市场总价格，每亩各环节系数总和超过1的按1计算。

注：已享受现行其他涉农专项资金支持的环节，不能重复享受相关补助。
（三）补助标准
小农户（根据《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粤农农计〔2025〕40号）要求，小农户为土地经营规模不超过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倍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户，我区户均承包地面积约4.4亩，小农户面积按44亩核算）完成耕种防收四个环节每亩补助112元，规模新型经营主体完成耕种防收四个环节每亩补助102元。结合我区水稻等作物种植及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服务小农户和规模经营主体的补助标准（见表1）。服务单个规模经营主体享受项目补助资金总量不得超过10万元；同时，做好与现行其他涉农专项资金支持环节的政策衔接，不得重复享受相关补助。
表1 项目实施价格补助一览表
	服务对象
	服务环节
	全环节托管补助标准单位：元/（亩·造）
	折算比例
	折算后补助价格

单位：元/（亩·造）
	备注

	小农户
	耕
	112
	35％
	39
	

	
	种
	
	26%
	29
	

	
	防
	
	13%
	15
	

	
	收
	
	26%
	29
	

	规模经营主体
	耕
	102
	35％
	35
	

	
	种
	
	26%
	27
	

	
	防
	
	13%
	13
	

	
	收
	
	26%
	27
	


（四）补助方式

补助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补助资金补给承接项目的服务组织，服务组织获得的财政补助资金采取降低服务价格等形式让利于小农户，最终让小农户受益。

四、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单位按《指南》要求编写实施方案（见附件2），明确生产托管服务的作物、关键环节、关键环节市场价及面积；区农业农村局根据申请情况，组织人员择优评选服务主体。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方案的可行性负责，如有虚假，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五、申报时间及需提交资料
本项目申报时间截止至2025年9月26日17︰00时，逾期不再受理。申报单位将所有书面材料盖章件及相关材料汇编成册，一式一份提交至韶关市武江区农业农村局，报送书面材料的同时一并报送电子版。

六、联系方式
书面材料报送地址：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128号武江区人民政府116办公室。

联系人：黄东旭，联系电话：0751-8779963。


